关于《新式干法环保型机制砂、石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网上公示部分内容删减的说明

阳泉市生态环境局盂县分局：

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办[2013]103号文件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需进行全文公示，我公司对《新式干法环保型机制砂、石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中涉及其他部门的技术资料进行删除，详见对照表，其他内容同意公示。

删除内容对照表

	序号
	删除内容
	对应页码

	1
	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
	/

	2
	环评单位营业执照
	/

	3
	环评工程师证书及社保信息
	/

	4
	现场照片
	/

	5
	附图1至附图11
	/

	6
	附件1至附件11
	/
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盂县新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

日期：二〇二五年十二月
